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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訂定之。 

第  二  條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以下稱健保卡）供保險對象於保險醫

事服務機構作醫療使用、申辦保險人提供之服務或保險人與其他政

府機關(構)合作之網路服務使用。但不得存放非供醫療使用目的及

與保險對象接受本保險醫療服務無關之內容。 

第  三  條    保險對象於首次符合本法投保資格之規定，並完成申報投保手

續之日起，應向保險人申請製發健保卡。 

健保卡毀損、遺失、變更相片或身分資料之情形時，應向保險

人申請換發、補發。 

保險人得委由民間機構或政府機關（構），代收申請資料。 

保險人發給第一項、第二項健保卡後，保險對象得透過行動健

保身分識別機制，向保險人申請加發電子形式之虛擬卡，於保險人

同意之就醫情形使用之。 

第一項、第二項健保卡及前項虛擬卡之申辦方式，保險人應公

布於其全球資訊網站，並得以其他適當之方法廣為周知。 

本辦法有關健保卡之規定，於虛擬卡準用之。 

第  四  條    保險對象申請製發、換發或補發健保卡，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

及足資辨識為其本人相貌之相片，供保險人、代收機關(構)查驗核

對。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繳交相片： 

一、保險對象同意使用保險人建檔日起二年內，且足資辨識其人貌

之檔存相片。 

二、保險對象同意使用跨機關查調，且足資辨識其人貌之檔存相片

。 

三、保險對象為新生嬰兒或有難以提供相片之特殊情形，經保險人

許可得申請無相片健保卡。 

經由網際網路提出前項申請者，應使用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之個人憑證、單位憑證或具有身分查驗功能之載具，登入申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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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卡之入口網站。 

第一項身分證明文件，指下列文件之一： 

一、國民身分證；十四歲以下未申領國民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

代之。 

二、中華民國護照。 

三、中華民國汽(機)車駕駛執照。 

四、符合本法施行細則規定之居留證明文件。 

五、其他由政府機關(構)核發，且有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及身

分證統一編號足資辨識其身分之證件。 

由政府機關(構)收容、安置或介入協助之保險對象，得由該政

府機關(構)出具公文書代為申辦健保卡。 

第四條之一    保險人應將保險對象繳交之相片以數位方式存檔，並以覆寫方

式更新保留最末一筆資料。 

前項保險人持有之檔存相片，僅供保險對象申請換發或補發健

保卡使用。 

第  五  條    保險對象向保險人申請健保卡時，應依規定繳交工本費。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收費用： 

一、申請首張健保卡。 

二、健保卡之基本資料，因保險人印製錯誤，或非人為造成卡體與

晶片之彎折、刮壓裂痕、凹凸變形、晶片脫落、變色或磨損，

致無法使用。 

保險對象向保險人申請虛擬卡時，免收費用。 

第  六  條    健保卡得存取資料內容，包括基本資料、健保資料、醫療專區

資料及衛生行政專區資料，各存放區資料欄位如附表一。 

第  七  條    保險對象得設定健保卡密碼，限制讀取其本人之健保資料、醫

療專區資料及衛生行政專區資料。 

第  八  條    保險人應於其各分區業務組、聯絡辦公室及各鄉（鎮、市、區

）公所據點，設置讀卡設備，提供保險對象查詢、更新健保卡所存

放之資料及設定、變更健保卡密碼。 

              保險對象忘記前項密碼，向保險人申請重新設定，應提出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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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保險人於確認身分無誤後，應予協助處理。 

第  九  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於提供保險對象診療服務後或補驗健保卡

時，將當次之就醫紀錄登錄於該保險對象健保卡內；保險對象使用

虛擬卡就醫時，應上傳予保險人。但符合附表一備註三規定情形者

，不在此限。 

第  十  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依前條規定登錄健保卡或使用虛擬卡後，

應將保險對象之就醫紀錄，於二十四小時內，經由健保資訊網線路

上傳予保險人備查。但有不可抗力或因特殊情況經保險人同意者，

不在此限。 

應上傳之就醫紀錄內容，如附表二。 

依前條或第一項規定，應登錄於健保卡或上傳予保險人之就醫

紀錄，保險人得視健保卡存放容量或就醫紀錄產製時間，指定保險

醫事服務機構於期限內上傳予保險人，免登錄於健保卡或於二十四

小時內上傳備查。 

第 十一 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保險對象之診療服務時，應依醫療需要

，讀取健保卡內已存放、上傳之就醫紀錄或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

之保險對象就醫結果紀錄及醫療費用資料。但經保險對象設定密碼

限制讀取資料者，不在此限。 

第 十二 條    保險對象有本法所定暫行停止保險給付或不予保險給付情形時

，保險人得控管健保卡，限制其持卡就醫。 

前項控管原因消失後，保險對象得依第十三條規定更新健保卡

存放之資料，持卡就醫。 

第 十三 條    保險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至保險人設置之讀卡設備，更

新健保卡存放之資料，或於就醫時，由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協助完成

資料更新： 

一、完成投保或恢復投保。 

二、取得或喪失低收入戶成員、榮民或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資格。 

三、經保險人通知，取得、撤銷或廢止重大傷病證明。 

四、器官捐贈、安寧緩和醫療之註記及變更。 

五、前條控管原因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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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保險人註銷就醫輔導之註記。 

七、其他就醫需要之註記。 

第 十四 條    保險對象取得換領之新卡時，原健保卡即予註銷，不得再行使

用。 

第 十五 條    保險人對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登錄及上傳之資料，得為下列目的

之運用： 

一、保險對象就醫或醫師診療行為之管理及稽核。 

二、高就診次數保險對象之即時輔導。 

三、保險對象用藥之管理。 

四、配合相關防疫及衛生政策之運用。 

五、提升診療資訊完整性及醫療服務品質。 

第 十六 條    保險人對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上傳之資料，應採取下列措施： 

          一、儲存、運用該資料之資訊系統，應建置嚴格之資訊安全機制，

明定標準作業程序，並落實執行。 

          二、健保資訊網之線路，應建立可確保資訊傳送品質、安全及效率

之監控管理機制。 

          三、原始上傳資料及經內部處理後之資料，有適當保護機制，避免

未經授權人員接觸資料；內部人員接觸及使用資料時，應經授

權。 

第 十七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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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健保卡得存取資料內容 

基本資料 健保資料 醫療專區資料 衛生行政專區資料 

1.卡片號碼 

2.姓名 

3.身分證明文件

號碼 

4.出生年、月、

日 

5.性別 

6.發卡日期 

7.照片 

8.卡片註銷註記 

1. 保險人代碼 

2. 保險對象身分註記 

3. 卡片有效期限 

★4. 重大傷病註記 

5. 就醫可用次數 

6. 最近一次就醫序號 

◎7. 新生兒依附註記 

◎8. 就醫類別 

◎9. 新生兒就醫註記 

◎10.就診日期時間 

◎11.補卡註記 

◎12.就醫序號 

◎13.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代碼 

★◎14.主、次診斷碼 

◎15.就醫醫療費用紀錄 

16.就醫累計資料 

17.醫療費用總累計 

18.個人保險費 

◎19.保健服務紀錄 

◎20.緊急聯絡電話 

◎21.孕婦產前檢查 

★22.其他就醫需要之註

記 

★◎1.門診處方箋 

★◎2.長期處方箋 

★◎3.重要處方項目 

★◎4.過敏藥物 

★◎5.檢驗(查)結果 

★◎6.醫療檢查影像

及影像報告 

★◎7.出院病歷摘要 

★◎8.全民健康保險

醫療服務給付

項目及支付標

準規定應上傳

者 

◎1.預防接種資料 

2.同意器官捐贈註

記 

3.同意安寧緩和醫

療註記 

備註： 

一、基本資料第 1項至第 4項及第 7項，顯示於健保卡之卡面。 

二、內容標示◎者，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登錄之就醫紀錄，無標示者，為保險人登錄之資料；標

示★者，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需使用醫事人員卡讀取之就醫紀錄，保險對象於保險人各分區

業務組、聯絡辦公室之讀卡設備得讀取表列所有內容。 

三、保險對象因罹患精神疾病、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受性侵害所造成之傷病就醫，得依病人

要求，不予登錄就醫紀錄。 

四、醫療專區資料第 5項至第 8項，保險人得視健保卡存放容量限制或就醫紀錄產製時間，指定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上傳予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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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上傳之就醫紀錄內容 

基本資料 健保資料 醫療專區資料 衛生行政專區資

料 

1.卡片號碼 

2.身分證明文件

號碼 

3.出生年、月、

日 

1. 新生兒依附註記 

2. 就醫類別 

3. 新生兒就醫註記 

4. 就診日期時間 

5. 補卡註記 

6. 就醫序號 

7.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代碼 

8. 醫事人員身分證明

文件號碼 

9. 安全簽章 

10.主、次診斷碼 

11.當次就醫醫療費用

紀錄 

12.保險人為突發情事

需追蹤管理之就醫

相關資料 

1.門診處方箋 

2.重要處方項目 

3.處方簽章 

4.過敏原或過敏藥物 

5.保險人指定之檢驗(查)

結果 

6.保險人指定之醫療檢查

影像及影像報告 

7.出院病歷摘要 

8.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規

定應上傳者 

1.預防接種資料 

 


